
附錄 D 
（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 38）  

 
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（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類 別 ）  

的 資 格 及 經 驗 規 定  
工程範圍  

 
 

 

 

有關註冊專門承建商（現場土地勘測工程類別）的工程範圍如下： - 

(a) 進行所有勘探鑽孔、鑽探、挖掘及探土工程，以便取得土地狀況的資料；並且包括裝置儀器、抽取樣本、在鑽

孔進行實地測試及進行其他有關的地盤工序；  

(b) 就基礎工程進行預鑽；  

(c) 就澆築混凝土基礎、微型樁及嵌岩工字樁進行驗證鑽探；及  

(d) 現場進行的土地測試，及在土地經處理而得到改善後，測試其承載能力。

2.  下表所列工程只是須由註冊專門承建商（現場土地勘測工程類別）進行的工程項目的部分例子，而非詳盡無遺地

列出所有工程項目：  

工程種類  工程細節  

挖掘  探井、探槽、斜坡條狀表土剝露  

鑽孔  手動螺旋鑽探、取芯鑽探、輕型鋼繩衝擊鑽探、旋轉開孔鑽探、旋轉取芯鑽探  

抽取樣本  已被擾動的樣本、 “U76”樣本、 “U100”樣本、分隔鑽管標準貫入測試樣本、活塞式薄壁樣本、連續抽取

的土壤及岩石樣本、旋轉取芯樣本、美斯 (Mazier)樣本、塊狀樣本、地下水樣本及振動取芯樣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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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種類  工程細節  

儀器  裝置儀器，例如：測壓計、直立式測水管、張力計、測壓計斗、傾斜計、延伸計  

鑽孔內的現場測試  標準貫入測試、十字板剪切試驗、滲透試驗、鑽孔壓水 (吸水 )試驗、鐵板試驗、旁壓試驗、鑽孔結構面

測度 (壓印器測試 )及圓錐觸探試驗  

澆築混凝土基礎  進行預鑽工程，以確定基岩的深度；進行取芯鑽探工程，以檢驗基礎層的質素  

土地處理  進行現場測試，以便確定經過處理後土地的承載能力  

3. 附錄 G 已詳細列出可由超過一個類別的承建商進行的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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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及經驗規定  

4.  以下列表載明擔任註冊專門承建商（現場土地勘測工程類別）關鍵人士的最低資格和經驗規定：  

技術董事  獲授權簽署人  其他高級人員  
可供選擇的規定

經驗  資格  經驗  資格  經驗  資格  

1 具有 年土力工

程 經 驗 ， 其 中 3
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

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

經 驗 [ 參 閱 備 註

(a)] 

5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

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

學 歷 [ 參 閱 備

(e)] 
註

具有 5 年土力工程經

驗，其中 3 年為在本港

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

經驗 [參閱備註 (a)] 

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

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

作，為期不少於 18 個

月 [參閱備註 (b)] 

持有有關科目的高級證

書、文憑或同等學歷 [參
閱備註 (e)] 

-  -

 
 

2 具有 8 年管理建

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

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

[參閱備註 (c)] 

-  具有 5 年在本港進行

土力工程的經驗，其中

3 年為土地勘測工程的

經驗 [參閱備註 (a)] 

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

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

作，為期不少於 18 個

月 [參閱備註 (b)] 

持有有關科目的學士學

位 或 同 等 學 歷 [參 閱 備

註 (e)] 

- 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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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董事  獲授權簽署人  其他高級人員  
可供選擇的規定

經驗  資格  經驗  資格  經驗  資格  

3 具有 8 年管理建

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

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

[參閱備註 (c)] 

-  具有 5 年土力工程經

驗，其中 3 年為在本港

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

經驗 [參閱備註 (a)] 

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

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

作，為期不少於 18 個

月 [參閱備註 (b)] 

持有有關科目的高級證

書、文憑或同等學歷 [參
閱備註 (e)] 

具有 5 年土力

工程經驗，其中

3 年為在本港進

行 土 地 勘 測 工

程的經驗 [參閱

備註 (a)] 

持有有關科目

的學士學位或

同 等 學 歷 [ 參
閱備註 (e)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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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參閱備註 (d)]  
具有 5 年土力工

程 經 驗 ， 其 中 3
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

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

經 驗 [ 參 閱 備 註

(a)] 

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

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

學 歷 [ 參 閱 備 註

(e)] 

具有 12 年土地勘測工

程經驗 [參閱備註 (a)] 

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

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

作，為期不少於 21 個

月 [參閱備註 (b)] 

曾在先前的註冊制度下

獲委任為獲授權簽署人

曾修畢一項認可的補足

資格培訓課程    

- 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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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董事  獲授權簽署人  其他高級人員  
可供選擇的規定

經驗  資格  經驗  資格  經驗  資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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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參閱備註 (d)]  
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

具有 12 年管理建

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

[參閱備註 (c)] 

 

曾 在 先 前 的 註冊

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

獲授權簽署人  

曾 修 畢一 項 認 可

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

課程  

具有 12 年土地勘測工

程經驗 [參閱備註 (a)] 

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

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

作，為期不少於 21 個

月 [參閱備註 (b)] 

曾在先前的註冊制度下

獲委任為獲授權簽署人

曾修畢一項認可的補足

資格培訓課程   

-  -

  
 

   或  
具備上文可供選擇的規定第 1、 2 或 3 項所列

經驗和資格  
 

 

第 4 段 的 備 註  

( a )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，以 證 明 其 在 土 力 工 程 ／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方 面 的

經 驗 屬 實，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

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承 建 商 ／ 政 府 建 築 師 、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。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

士 ，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（ 例 如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） 亦 可 獲 接 納 。  

( b )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料，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

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承 建 商 ／ 政 府 建 築 師、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

批 註。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，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

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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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，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

高 層 管 理 職 位，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、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，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

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（ 例 如 《 建 築 物 條 例

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），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，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

驗 時 ，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。  

》

( d )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，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二 年 七 月 二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

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。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。  

( e )  高 級 證 書 、 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岩 土 工 程 、 地 質 學 、 工 程 地 質 學 或 建 造 科 技（ 例 如 建 築 、

建 築 營 造 學 、 屋 宇 測 量 、 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）的 範 疇 。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，

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（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類 別 ）所 須

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。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岩 土 工

程 、 地 質 學 、 工 程 地 質 學 或 建 造 科 技（ 例 如 土 壤 及 岩 土 力 學 、 基 礎 工 程 、 應 用 地 質 學 、 地 球

科 學 、 建 造 科 技 、 建 築 物 設 計 、 結 構 、 臨 時 工 程 、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量 、 建 築 物 料 、 保 養 科 技 、

屋 宇 裝 備、建 築 管 理 等 ）和 建 造 業 運 作（ 例 如 建 築 法 例、合 約 管 理、工 料 測 量、建 築 經 濟 學 、

建 築 發 展 等 ）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。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

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。  
 

 

（修訂版 2006 年 6 月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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